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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

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万

元)

1

重庆云易通

物流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35%股权

17404.0

3

14996.

84

普通货运；利用自有资金向物流、电子商

务行业进行投资；物流设施及电子商务营

运设施的开发、管理、维护及相关信息咨

询服务；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下；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物品）；市场管理；自有房屋出

租、销售；利用互联网提供仓储信息咨询、

货运信息咨询、货运代理业务；房地产开

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联系方式：朱

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

94

2

重庆科瑞南

海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55%股权及

3260万元债

权

27067.8

6

3102.3

6

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含中药提

取）、原料药（口服液溶剂）；植物提取物

（青蒿素、白藜芦醇、银杏叶提取物、枇杷

叶提取物、茶多酚、葛根素、小叶榕浸膏、

麦角淄醇、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米格列奈

钙、长春西汀、炎琥宁、穿心莲内酯、绿茶

提取物）收购、生产、销售等。 联系方式：

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

业有限责任

公司26%股

权和

207886.767

5万元债权

522582.

62

15342

3.68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

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

（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无须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 联系方式：熊靛楠

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

6.9243

4

重庆光能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股权

及16242.53

万元债权

53222.7

08799

22772.

941872

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房

屋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仓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物业

管理；销售等。 联系方式：朱磊

023-63622626��13883002851

43078.

22

5

重庆美琳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35%股

权

1009.61

2332

1009.5

82181

万

酒店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销售：酒店用品

联系方式：刘承023-63621586、乔一

023-63611217

350.62

6

重庆化医中

昊化工设备

制造安装有

限公司10%

股权

23347.7

17346

6102.5

42104

第一类压力容器（D1)、第二类低、中压容

器（D2）制造【深冷（绝热）压力容器除

外】（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核定的事项

及期限从事经营）；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防腐保温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从事建筑相关业务；生产、销售

钢制管材、管件及管道配件、五金；货物进

出口。 联系方式：陈勇023-63622738；

18983368896

577.27

7

北斗（重

庆）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0 0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

经营） 导航定位应用系统及软硬件产品、

卫星定位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产

品、遥感信息系统和产品、通信系统和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产品、自动控制

系统和产品、组合导航系统和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推

广和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及产品的销售

及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互联网

信息服务。 联系方式：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5

8

东乌珠穆沁

旗盛旺矿业

有限公司

30%股权

21884.1

58398

21262.

085820

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权投资；矿石采选、加

工；矿产品贸易及咨询服务 。 联系方式：

徐先生，13627655767

6544

9

重庆东之新

贸易有限公

司50%股权

205.037

944

128.68

1348

票据式（无仓储）销售：硫酸、盐酸。 （按

许可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销售：化

肥、氯化钾、氯化锶、硫酸钾、氯化钙、液体

氯化钙、聚合氯化铝、液体硫酸铝。 （以上

经营范围均不含化学危险品）联系方式：

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85.865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挖财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挖财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挖财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18年7

月2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挖财基金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1.�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1）

2.�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3302）

3.�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

4.�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6）

5.�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7）

6.�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8）

7.�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9）

8.�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0）

9.�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1）

10.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233012/C类

233013）

11.�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5）

12.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0024/C类

000025）

13.�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09）

14.�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4）

15.�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419/C

类000420）

16.�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1）

17.�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48）

18.�摩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08）

19.�摩根士丹利华鑫睿成中小盘弹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12）

20.�摩根士丹利华鑫万众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885）

21.�摩根士丹利华鑫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38）

22.�摩根士丹利华鑫科技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07）

二、 业务办理

1.�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元，投资者可与挖财基金约定每期扣款金

额。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挖财基金的规定。

2）投资者可与挖财基金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

交易日。

2.�具体业务办理程序请遵循挖财基金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其相关业务规

则为准。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也可能同时暂

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三、 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8年7月27日起，投资者通过挖财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上述基金的，各基金

享有的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挖财基金的活动公告为准。基金原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如适用固定费用的，则仍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挖财基金新增销售本公司其他基金产品，则

该基金产品自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上述优惠活动。

四、 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挖财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本次活动

的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挖财基金的有关公告。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 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50810673

网址：www.wacaijijin.com

App：挖财宝app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址：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 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

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 咨询电话：

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 联系电话：

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8S

H100021

0】

上海天艺文化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29%

股权

817799.

89

649771.

29

注册资本：2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

营，物业管理，艺术表演场馆管

理。

188433.674

8

【G32018S

H1000089

-2】

国投华中煤炭物流

有限公司55%股权

10457.5

5

5392.03

注册资本：1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2831.9600

抚顺铝业有限公司

4套资产（200KA

电解铝系列相关资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814.0000

劳动报社4宗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98.7073

【GR2017S

H1000539

-4】

龙泉市丰源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上海市嘉

定区金沙江西路

1555弄8号10层办

公楼）

建筑面积 340.65平方米 583.8000

【TR2018S

H100001

8】

上海集珍毛纺织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存货和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356.6093

G32018SH

1000209-

0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6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

1000205-

0

上海建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7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

1000202-

0

上海爱信诺航芯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3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

1000200-

0

华润混凝土 （中

山 ）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

000059

廊坊开发区金源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项目编号：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2500张。 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

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 2013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

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

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

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8年7月第二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8年7月30日（周一）下午14:00举办2018年7月第二期项目推

介会。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

号上汽大厦4楼会议室。 欢迎届时莅临！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部分宣讲项目名称：

1）徐州鸿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670亩商住用地整体转让

2）中铁十五局集团都匀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贵州文旅小镇 230亩住宅用地

3）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川东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工业用地及厂房、采矿权

4）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国家电投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资产（新疆乌苏市查岗果勒石灰岩矿采矿权）

关键字：工业用地及厂房、非主业投资退出、采矿权

另有多项股权、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不限于上述宣讲项目，敬请关注。 会务

联系人： 王悦卫岚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829； 邮箱地址： wangyue@suaee.com��

wl@suaee.com

证券代码：

600490

证券简称：鹏欣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8-087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资源” 或“公司” )于2018年7月25日收到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姜照柏先生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姜照柏先生于2018年7月24日将其持有的17,600,000股鹏欣资源股票（股份性质：限售股）质押

给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已于2018年7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为止。

二、实际控制人的质押情况

截止2018年7月24日，姜照柏先生持有鹏欣资源138,166,05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54%，累

计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137,6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9.59%，占公司总股本的6.52%。 姜

照柏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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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803号)

（以下简称“《披露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

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

1.预案披露，根据印尼政府2014年第77号令、《工作合同》以及《工作合同变更协议》，外国投资者

在PTAR中所能持有的最大股比为49%。 此外，根据PTAR与印尼矿业主管机构签订的《工作合同》及

2018年3月生效的 《工作合同变更协议》 的要求，2022年4月24日以前，ARS必须将其持有的部分

PTAR股权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任何印尼当地的经营实体，以使得ARS持有的PT� AR股权降低到49%以

下（即预案所称本土化稀释条款）。 请补充披露：（1）上述规则出台的具体背景，其实质要求是最高股

比限制还是控制权限制；（2）股权转让后，是否将导致上市公司丧失对标的资产的控制权；（3）在存在

本土化稀释条款的前提下，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经营性资产”

的相关规定。 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2018年7月12日，公司与MEL签署框架协议，并约定了交割的先决条件，包括股东大

会批准、完成国家发改委备案并获取备案通知书、完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备案并获取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 请补充披露：（1）具体的工作进度表、截至目前的工作进展，是否存在因先决条件无法按时成就而

导致本次交易失败的风险；（2）是否约定有交易分手费，如因客观原因未能按时达成交易先决条件，相

关责任如何划分。 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本次收购为全现金收购，预估作价不超过11亿美元（合人民币72.78亿元）。 公司预计

以自有资金及筹集资金支付交易对价，其中可能包括相关并购贷款。 根据公司2018年3月31日披露的

财务数据，公司总资产为77.94亿元，其中流动资产39.56亿元，货币资金14.38亿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为8.57�亿元。本次收购支付的对价与公司资产规模相比，体量巨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

次收购的筹资计划，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的支付比例；（2）对于并购贷款，目前是否已有商谈方，具体

的筹资安排；（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公司是否具有足额支付能力；（4）结合贷款情况、前期

奥尼金矿持续投入情况，说明对公司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率及日常经营的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

表意见。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与作价

4.预案披露，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Marlin� Enterprise� Limited（即MEL）为一家注册在香港的私

人有限公司。 请公司穿透披露MEL至最终出资人，并说明最终出资人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请财务顾问及律师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Agincourt� Resources（Singapore）Pte.Ltd（即ARS）为一家

持股平台公司，主要经营实体PTAR位于印尼，其拥有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的Martabe金银矿。 请补充

披露：（1）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是否发生增减资及股权转让，如是，请说明具体原因、作价依据、与本

次交易作价的差异及合理性；（2）Martabe� 金银矿的历史沿革，是否发生转让，如是，请说明具体原

因、作价依据、与本次交易作价的差异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ARS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预估值为9-12亿美元，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格将不超过11亿

美元，即基于企业价值13亿美元。 请补充披露此处企业价值的确定依据，与预估值的关系及具体差异。

请财务顾问及评估师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对 ARS�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PTAR采取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预估，但未

披露预估值和预估的具体情况。 请补充披露：（1）PTAR�在收益法下的预估值、预估过程、主要参数、

预估依据和参数确定的合理性；（2）PTAR在市场法下的预估值、预估增值率、选取的可比上市公司的

具体情况、价值比率、修正指标等；（3）两种评估方法下的预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原

因；（4）对PTAR评估最终选取的评估方法；（5）结合上述情况进一步分析评估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

8.预案披露，Martabe矿区黄金储量及现有产能位居世界前列。 请补充披露：（1）世界主要矿区的

黄金储量、现有产能情况、Martabe矿区具体排名情况；（2）作出储量及现有产能位于世界前列判断的

依据是否充分。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三、其他

9.预案第34页、第152页“标的资产当地劳工及工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风险” 部分所披露内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守南非当地关于劳工和工会的相关政策，与工会保持积极的沟

通，依法保护员工权益，营造良好的劳资关系，避免对CAPM的后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若未来

员工或工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法律法规所允许的罢工、停工、纠察等行为或发生其他与CAPM之

间的纠纷；或未来南非的劳工、工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可能影响奥尼金矿的正常生产运营，从而影

响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及项目经济效益的实现。 ”与本次交易不符。 请公司核实错误并修改。 请财务顾

问对内核工作的履职尽责情况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8年8月3日之前， 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 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

改。

鉴于市场对你公司本次重组较为关注，现要求你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组上市媒

体说明会指引》的规定，召开媒体说明会。 请你公司认真做好召开媒体说明会各项工作，并及时披露具

体安排。

目前，公司正组织本次重组相关各方按照《披露问询函》的要求开展回复工作，并会尽快将相关反

馈于2018年8月3日之前报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 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18-087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环境” 或“发行人” ）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54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上证发[2018]42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25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均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7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

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

小单位为1手。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

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8.4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

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额为2.52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高能环境本次公开发行8.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8年7月26日（T日）结束。 根据

2018年7月24日（T-2日）公布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高能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

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高能转债本次发行8.40亿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840万张（84.00万手），发行日期为2018年7月26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1,402手，即1,402,000元；最终向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高能转债

总计为1,402手，即1,402,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0.17%，具体情况请见附表《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情况明细

表》。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高能转债总计为391,153手， 即391,

153,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6.57%。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高能转债总计为447,445手，即447,445,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53.27%，网上中签率为0.33663516%。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157,174户，有效申购数量为132,916,895手，配号

总数为132,916,895个，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 -� 100,132,916,89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8年7月27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18年7月30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

（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 1,402 1,402 1,402,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391,153 391,153 391,153,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33663516 132,916,895 447,445 447,445,000

合计 133,309,450 840,000 840,000,000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高能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8年7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和 《发行公告》， 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院高能环境大厦

电 话：010-85782168

联 系 人：张炯、郝海星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63层

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附表：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情况明细表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1 魏丽 426 426

2 龙少鹏 210 210

3 冯国杰 202 202

4 车冬梅 150 150

5 刘秋珍 131 131

6 吴秀姣 126 126

7 高希刚 40 40

8 黄霞 40 40

9 伍红霞 30 30

10 李淑彩 20 20

11 刘超 20 20

12 李来顺 4 4

13 李庆 3 3

发行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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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廖良茂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2018年6月2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新增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2018年7月2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7）。 今日，公司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廖良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新增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冻结人名

称

冻结执行人

本次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廖良茂 否 101,181,602 2018-7-26 36个月 坤盛聚利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

田小琴 否 7,029,070 2018-7-26 36个月 坤盛聚利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

注：（1）坤盛聚利全称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坤盛聚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坤盛聚利对廖良茂及田小琴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申请了2次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廖良茂持有公司股份数50,590,8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9%，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数量为17,395,07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4.38%；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50,

590,801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184,968,134股，超过其

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东田小琴为廖良茂的配偶，其持有公司股份数3,514,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数量为3,514,53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3,514,

53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10,543,605股，超过其实际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三、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股东廖良茂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系廖良茂等个人债务纠纷所致，其本人

非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标的企业名称：大连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在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427 号 101室

股权情况：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我司” ）持有大连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连金生” ）100%股权。

物权情况：物权为大连金生名下位于大连市沙

河口区“山海云天” 小区 133 套房屋（在建工程）

及地下 84 个车位。

根据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朝执

字第 133 号《执行裁定书》，上述物权作价 3.45 亿

元抵偿我司等额债权。

剩余债权情况：剩余债权 =（2014）沪宝证执

行字第 402 号执行证书确认的我司对大连金生、杜

以伟、王桂平享有的全部债权 -3.45 亿元。

（2014）沪宝证执行字第 402 号执行证书确

认的执行标的为：1、本金 3 亿元；2、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利息 12352192.95 元，2014 年 10 月 1

日至贷款本息清偿之日的利息以 11%/ 年的标准

按日继续计算；3、 截至 2014 年 10 月 13 日罚息

2909779.60 元，2014 年 10 月 14 日至贷款本息清

偿之日的罚息以 13%/ 年的标准按日继续计算；4、

因被申请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而发生的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处置方式：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

让、挂牌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等。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2018 年 7 月 27 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具体股权、物权、债权情况最终以合同、借据、催

收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

权登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平、张强

联系电话：010-68085126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

业大厦 A 座 815 室

邮政编码：100037

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10-68085136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7月 27日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大连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物权及剩余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备

注

借款合同编号（或者签订

日期、签订地等）

担保合同编号（或者签订日

期、签订地等）

1

河北联邦伟业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78,000,000.00 114,957,227.49 86,000.00 193,043,227.49

抵押、保

证

李生、尹文佳

中长资（京）合字[2013]

45号 -重组

中长资（京）合字[2013]45 号 -

抵押、中长资（京）合字[2013]45

号 - 保证

2

河北联邦伟业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0 70,254,413.72 53,000.00 120,307,413.72

抵押、保

证

李生、尹文佳

中长资（京）合字[2014]

10号 -重组

中长资（京）合字[2014]10 号

-抵押、中长资（京）合字

[2014]10 号 -保证

3 北京福尼特家具城

35,000,000.00 156,514,832.32 191,514,832.32

质押

光银北中承 98字第 21号、第 22

号、第 23号、第 24 号、第 25号

4

北京义和庄经济发展中

心

40,000,000.00 178,874,094.08 218,874,094.08

质押

光银北中承第 2001号、第

2002号、第 2003号、第 2004

号、第 2005号

5

北京福尼特福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0 89,437,047.04 109,437,047.04

质押

光银北中承 98 字第 0016

号、第 0017 号、第 0018 号

6

北京福尼特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00.00 89,437,047.04 109,437,047.04 质押、保证 北京义和庄经济发展中心

光银北中承 98 字第 0012

号、第 0015 号

7 北京义和庄经济发展中心 20,000,000.00 68,516,295.32 88,516,295.32 质押、保证

北京福尼特工贸集团、北京国

医贸易公司

光银北中贷 98字 019 号

光银北中贷 98字 019号、020号、021号

8 北京东硅科贸公司

21,309,366.27 73,001,941.61 94,311,307.88 质押、保证

北京福尼特工贸集团、北京国

医贸易公司

光银北中贷 98字 020号

光银北中贷 98字 019号、020号、021号

9

北京福尼特福科贸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00 68,516,295.32 88,516,295.32 质押、保证

北京福尼特工贸集团、北京国医

贸易公司

光银北中贷 98字 021号

光银北中贷 98字 019号、020号、021号

合计

304,309,366.27 909,509,193.94

139,000.00 1,213,957,560.21

金额

利息

其他债权

（垫付诉讼

费、公证费）

合计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担保人

本金

（折合人民币金额）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与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与北京市国

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与北

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市国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万先生、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64088668-6202、620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5号隆福大厦八层 A801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时间：2018年 7月 27日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

明作废，姓名和执业证书编号如下:

魏 尘 S1350417080080；

宁瀚文 S1350416060121；

袁 飞 S1350416080289；

鲁 静 S1350416070248；

邹沛宏 S1350417070105；

成明辉 S1350417080164；

吴大鹏 S1350416070230；

雷双齐 S1350417080155；

陈传武 S1350416070100。

关于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作废的公告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19.8348�

20.8501�

31.7653�

14.6197�

11.2148�

14.4197�

11.2042�

14.0212�

9.6230�

5.8379�

10.0000�

9.9971�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

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万

元)

1

重庆云易通

物流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35%股权

17404.0

3

14996.

84

普通货运；利用自有资金向物流、电子商

务行业进行投资；物流设施及电子商务营

运设施的开发、管理、维护及相关信息咨

询服务；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下；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物品）；市场管理；自有房屋出

租、销售；利用互联网提供仓储信息咨询、

货运信息咨询、货运代理业务；房地产开

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联系方式：朱

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

94

2

重庆科瑞南

海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55%股权及

3260万元债

权

27067.8

6

3102.3

6

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含中药提

取）、原料药（口服液溶剂）；植物提取物

（青蒿素、白藜芦醇、银杏叶提取物、枇杷

叶提取物、茶多酚、葛根素、小叶榕浸膏、

麦角淄醇、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米格列奈

钙、长春西汀、炎琥宁、穿心莲内酯、绿茶

提取物）收购、生产、销售等。 联系方式：

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

业有限责任

公司26%股

权和

207886.767

5万元债权

522582.

62

15342

3.68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

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

（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无须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

主选择经营。 联系方式：熊靛楠

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

6.9243

4

重庆光能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00%股权

及16242.53

万元债权

53222.7

08799

22772.

941872

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房

屋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仓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物业

管理；销售等。 联系方式：朱磊

023-63622626��13883002851

43078.

22

5

重庆美琳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35%股

权

1009.61

2332

1009.5

82181

万

酒店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销售：酒店用品

联系方式：刘承023-63621586、乔一

023-63611217

350.62

6

重庆化医中

昊化工设备

制造安装有

限公司10%

股权

23347.7

17346

6102.5

42104

第一类压力容器（D1)、第二类低、中压容

器（D2）制造【深冷（绝热）压力容器除

外】（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核定的事项

及期限从事经营）；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防腐保温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从事建筑相关业务；生产、销售

钢制管材、管件及管道配件、五金；货物进

出口。 联系方式：陈勇023-63622738；

18983368896

577.27

7

北斗（重

庆）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0 0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

经营） 导航定位应用系统及软硬件产品、

卫星定位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产

品、遥感信息系统和产品、通信系统和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和产品、自动控制

系统和产品、组合导航系统和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推

广和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及产品的销售

及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互联网

信息服务。 联系方式：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5

8

东乌珠穆沁

旗盛旺矿业

有限公司

30%股权

21884.1

58398

21262.

085820

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权投资；矿石采选、加

工；矿产品贸易及咨询服务 。 联系方式：

徐先生，13627655767

6544

9

重庆东之新

贸易有限公

司50%股权

205.037

944

128.68

1348

票据式（无仓储）销售：硫酸、盐酸。 （按

许可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销售：化

肥、氯化钾、氯化锶、硫酸钾、氯化钙、液体

氯化钙、聚合氯化铝、液体硫酸铝。 （以上

经营范围均不含化学危险品）联系方式：

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85.865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挖财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挖财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挖财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18年7

月2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挖财基金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1.�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1）

2.�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3302）

3.�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5）

4.�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6）

5.�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7）

6.�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8）

7.�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09）

8.�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0）

9.�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1）

10.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233012/C类

233013）

11.�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33015）

12. �摩根士丹利华鑫双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0024/C类

000025）

13.�摩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309）

14.�摩根士丹利华鑫进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4）

15.�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419/C

类000420）

16.�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91）

17.�摩根士丹利华鑫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48）

18.�摩根士丹利华鑫健康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08）

19.�摩根士丹利华鑫睿成中小盘弹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12）

20.�摩根士丹利华鑫万众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885）

21.�摩根士丹利华鑫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38）

22.�摩根士丹利华鑫科技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07）

二、 业务办理

1.�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10元，投资者可与挖财基金约定每期扣款金

额。 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挖财基金的规定。

2）投资者可与挖财基金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非基金交易日，则顺延到下一

交易日。

2.�具体业务办理程序请遵循挖财基金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其相关业务规

则为准。 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也可能同时暂

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三、 费率优惠活动

自2018年7月27日起，投资者通过挖财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上述基金的，各基金

享有的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挖财基金的活动公告为准。基金原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如适用固定费用的，则仍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上述适用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

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挖财基金新增销售本公司其他基金产品，则

该基金产品自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上述优惠活动。

四、 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赎回、转换等其他业务。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挖财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本次活动

的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挖财基金的有关公告。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 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50810673

网址：www.wacaijijin.com

App：挖财宝app

2.�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8（免长途费）

网址：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 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

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 咨询电话：

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 联系电话：

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8S

H100021

0】

上海天艺文化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29%

股权

817799.

89

649771.

29

注册资本：28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

营，物业管理，艺术表演场馆管

理。

188433.674

8

【G32018S

H1000089

-2】

国投华中煤炭物流

有限公司55%股权

10457.5

5

5392.03

注册资本：14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

2831.9600

抚顺铝业有限公司

4套资产（200KA

电解铝系列相关资

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1814.0000

劳动报社4宗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98.7073

【GR2017S

H1000539

-4】

龙泉市丰源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上海市嘉

定区金沙江西路

1555弄8号10层办

公楼）

建筑面积 340.65平方米 583.8000

【TR2018S

H100001

8】

上海集珍毛纺织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存货和固定资产

-机器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356.6093

G32018SH

1000209-

0

新兴河北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6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

1000205-

0

上海建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7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

1000202-

0

上海爱信诺航芯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35%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

1000200-

0

华润混凝土 （中

山 ） 有 限 公 司

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Y18SH1

000059

廊坊开发区金源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项目编号：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2500张。 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

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 2013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

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

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

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8年7月第二期项目推介会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拟于2018年7月30日（周一）下午14:00举办2018年7月第二期项目推

介会。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联合产权大厦209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

号上汽大厦4楼会议室。 欢迎届时莅临！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附部分宣讲项目名称：

1）徐州鸿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670亩商住用地整体转让

2）中铁十五局集团都匀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贵州文旅小镇 230亩住宅用地

3）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川东水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

关键字：工业用地及厂房、采矿权

4）乌苏市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国家电投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资产（新疆乌苏市查岗果勒石灰岩矿采矿权）

关键字：工业用地及厂房、非主业投资退出、采矿权

另有多项股权、资产转让，企业增资等多类项目推介，不限于上述宣讲项目，敬请关注。 会务

联系人： 王悦卫岚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829； 邮箱地址： wangyue@suaee.com��

wl@suaee.com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18-087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环境” 或“发行人” ）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54号）（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上证发[2018]42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25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均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7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

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

小单位为1手。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

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8.4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

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额为2.52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高能环境本次公开发行8.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8年7月26日（T日）结束。 根据

2018年7月24日（T-2日）公布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高能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

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高能转债本次发行8.40亿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840万张（84.00万手），发行日期为2018年7月26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1,402手，即1,402,000元；最终向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高能转债

总计为1,402手，即1,402,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0.17%，具体情况请见附表《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情况明细

表》。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高能转债总计为391,153手， 即391,

153,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6.57%。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高能转债总计为447,445手，即447,445,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53.27%，网上中签率为0.33663516%。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157,174户，有效申购数量为132,916,895手，配号

总数为132,916,895个，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 -� 100,132,916,894。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8年7月27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18年7月30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

（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 1,402 1,402 1,402,000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391,153 391,153 391,153,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33663516 132,916,895 447,445 447,445,000

合计 133,309,450 840,000 840,000,000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高能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8年7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和 《发行公告》， 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院高能环境大厦

电 话：010-85782168

联 系 人：张炯、郝海星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63层

电话：0755-22626653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附表：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情况明细表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1 魏丽 426 426

2 龙少鹏 210 210

3 冯国杰 202 202

4 车冬梅 150 150

5 刘秋珍 131 131

6 吴秀姣 126 126

7 高希刚 40 40

8 黄霞 40 40

9 伍红霞 30 30

10 李淑彩 20 20

11 刘超 20 20

12 李来顺 4 4

13 李庆 3 3

发行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

2018-031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6月2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廖良茂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2018年6月28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新增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2018年7月2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7）。 今日，公司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廖良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新增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轮候冻结数量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冻结人名

称

冻结执行人

本次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廖良茂 否 101,181,602 2018-7-26 36个月 坤盛聚利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

田小琴 否 7,029,070 2018-7-26 36个月 坤盛聚利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

注：（1）坤盛聚利全称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坤盛聚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坤盛聚利对廖良茂及田小琴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申请了2次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廖良茂持有公司股份数50,590,8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9%，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数量为17,395,07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4.38%；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50,

590,801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184,968,134股，超过其

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股东田小琴为廖良茂的配偶，其持有公司股份数3,514,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处于质押

状态的股份数量为3,514,53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3,514,

535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处于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10,543,605股，超过其实际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三、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股东廖良茂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系廖良茂等个人债务纠纷所致，其本人

非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本次公告(2018-137)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7月2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7

月30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证券代码：

002544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55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批复到期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7月28日印发的《关于核准广州杰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96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按照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已完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办理，并与潜在投资者等有关各方进行沟通，积极推动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 但由于资本市场的变化，自取得核准文件以来，公司股票价格

一直较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有一定差距，公司未能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完成发行

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事宜。遵照上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批复到期自动失效。公司将

根据自身战略、经营及资本性支出规划，继续推进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651

证券简称：金陵体育 公告编号：

2018-083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8年7月2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剑峰先生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1、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剑峰先生（李剑峰先生与李春荣先生、施美华女士、李剑刚先生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日，李剑峰先生持有

公司14,671,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7,573.34万股的19.37%。

2、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股东与管理者的利益趋同，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资本市场

稳定，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3、增持方式：根据资本市场情况，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4、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5、拟增持金额及股份数量：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6、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李剑峰先生将根据其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7、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2018年7月26日起6个月内，同时增持不会在敏感期、窗口期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能增持的期间进行。

二、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李剑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和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公司将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李剑峰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金陵体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6日


